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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馬英九總統執政後，兩岸關係終於脫離李扁的台獨操弄，兩岸

關係得以撥雲見日，進入大交流時代，但是另一方面兩岸人民的認同卻在

快速疏離，不同於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與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主張，

馬政府也經常有「主權獨立」或「2300萬人決定台灣未來」等主張，以「同

心圓史觀」書寫的歷史教科書也沒有更動的跡象。2012年選舉前，馬英九

提出了「十大保證」或「公投同意」說，而使得兩岸和平協議似乎也不再

是馬政府未來四年的目標。兩岸關係要能夠走向穩定的和平發展，必然需

要面對兩岸政治定位與方向的問題。本文即從這個角度出發。 

5月 20日，是馬英九總統第二任的就職日。馬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修正

以往「獨台」論述的跡象，因此，必須給予肯定，但是仍有更多的期許。

這個「肯定」是指馬終於修正第一任期的若干糢糊不清的說法。 

第一、以憲法為基礎來處理兩岸關係。馬在演講中稱：「中華民國憲

法是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高指導原則」。這是完全正確的。依照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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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法，台獨是一個違背憲法的選項。憲法就是憲法，不應該有「憲法各

表」的解釋空間。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處理兩岸關係，就是反對台獨，這一

點是馬英九清楚地表明與民進黨不同的地方。 

第二、不再虛化或異化「一中」。「九二共識」的異化是本文提到的重

要問題。繼吳伯雄在 2012 年 3 月份與胡錦濤會晤時提出「一國兩區」概

念後，在就職演說中，馬再次以「一國兩區」作為兩岸關係的定位。馬在

演講中稱：「所說的『一中』，當然就是中華民國。依據憲法，中華民國領

土主權涵蓋臺灣與大陸，目前政府的統治權僅及於臺、澎、金、馬。換言

之，二十年來兩岸的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歷經三

位總統，從未改變」。 

誠如馬英九所說，「一中兩區」的憲法定位，在法律上從未改變，但

是在政治人物的話語中，十餘年來，「一中」已被多次的異化。從 1994年

開始，李登輝就首先將「一中」異化為「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

概念而已。1999 年又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完全偏離憲

法，徹底異化「一中」。2002 年陳水扁接著提出「一邊一國」論，更是違

反憲法的主張。2008年馬英九執政以後，雖然開啟了兩岸大交流的時代，

但是其行政團隊，仍然以「主權獨立」、「台灣前途 2300 萬人決定」等趨

近於「獨台」的論述對外陳述兩岸關係或國家定位，使得「一中」的意涵

持續被異化。 

此次馬總統明確指出「一中」即是中華民國，而且沒有再出現以往談

話中強調「主權獨立」或含有主權意涵的「2300 萬人決定前途（未來）」

等會造成獨立等亦可能是選項的文字，並再次明確區隔「主權」與「治權」

的差異，重申 1992 年時國統會對「一個中國的涵義」中「主權涵蓋大陸

與台灣」的論述。 

這次明確地陳述，應該可以有效統一府、院、黨及黨籍立法委員在用

語上的一致性，如果能夠持續下去，可以避免「一中」再被異化。 

第三、明確地以「天下為公」做為兩岸人民共同努力目標。去年是建



 
 
 

全球政治評論 第四十期  2012年 10月  3 
 
 

國百年，馬幾乎沒有在「天下為公」此一概念上有所著墨，但在此次演說

中，除了強調「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擁有共同的血緣、

歷史與文化」，也特別以兩岸「都同樣尊崇國父孫中山先生」，並期許兩岸

都應該「不能忘記國父『天下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

國理想」。 

「天下為公」是孫中山理想的精髓，也是中華文化理想的偉大資產。

去年兩岸統合學會製作了一套六集紀錄片《百年中國：迷悟之間》，即是

以兩岸追求現代化的路徑，以「天下為公」做為終極理想的訴求。北京經

常呼籲兩岸應共同追求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很高興看到馬此次能夠以

「天下為公」回應，不僅在歷史文化血緣上重申兩岸為民族一家，更為路

徑與方向提出看法，這是值得肯定的。 

再來談談對馬的期許。對馬的期許也是對北京的期許。 

第一、在追求兩岸和平上應該更為主動與積極。馬在演說中稱：「維

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

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馬自己非常清楚，「一中各表」是當時為了事務

性協商需要的各說各話而已。兩岸要想創造真正的和平發展，必須要認真

並積極達成兩岸和平協議，並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沒有共識，兩岸難簽署

和平協議，因而在論述上兩岸也必須從「一中各表」走向「一中同表」。

至於「一中同表」的內容應該為何，應是兩岸菁英必須共同探索的目標。 

第二、應主動面對主權與治權爭議，以突破兩岸政治僵局。目前馬還

是以「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態度來呼籲大陸。這種「互不…」

的態度太過於消極，對於兩岸關係亦是不利。對於北京來說，有 172個國

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完全不在乎台北是否承認，可是台北僅擁

有 23 個小國家承認，沒有北京的認可，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就會被持續地

孤立，因此馬主動要求北京不需要承認中華民國主權的表述，固然合乎憲

法，但卻不符合台灣人民期待，因而會遭致民進黨的指責。另外，「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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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述方式，會加強台灣人民對於大陸的「異己關係」排它認同。 

相對的，北京到目前為止，仍然不願意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事

實，也否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北京的堅持會造成一個結果，即台灣人民會

認為，北京只在文化血緣上將兩岸視為一家人，但是不願意承認台灣人民

所屬政府存在的事實，這種心理的被壓迫感，更容易強化兩岸「異己關係」

認同的疏離。這種疏離的認同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絕對是一不利因素 

尊重現狀才能得到彼此的共識。兩岸目前的法理現狀，既不是有一方

沒有主權，也不是兩岸的主權相互獨立毫不相干。依照目前兩岸憲法規

定，兩岸均宣稱主權包括對方，因此，真正務實與正視現實的作法應該是

透過兩岸和平協議，確定「兩岸主權宣示重疊、相互接受治權」，在表述

的方式上就是「兩岸共同維護整個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或「相互承諾

不分裂整個中國的主權」，與「尊重彼此為一憲政秩序主體」的「治權分

立」。當兩岸不再有主權與治權的爭議時，兩岸的認同等於去除了障礙，

也提供了兩岸重疊認同的能量。在兩岸政治定位問題解決後，兩岸宜以相

互尊重治理過渡到共同參與治理，亦即是統合的階段。透過共同治理的政

治參與，兩岸更容易增強認同，也有助於兩岸往合的方向邁進。有關兩岸

和平發展期應有的政治定位與走向，筆者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

主張。 

第三、要留意史觀與認同的問題。作為國家元首，馬能夠掌遵守憲法，

值得高度肯定，但是馬應該了解，為何在其第一任期四年內，兩岸的認同

卻在繼續折裂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歷史教科書仍然是

引用民進黨時期以「同心圓史觀」的結構，致使台灣年輕人已形成「一邊

一史」的認同。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僅強調遵守憲法處理兩岸關係是脆弱

與不足的。 

我們期待兩岸交流能夠持續，但是如果不能夠處理兩岸在政治上的爭

議，兩岸目前和平發展的基礎是脆弱的。面對兩岸政治定位主張上的分

歧，積極尋求共識為不僅是必要，愈早達成共識對兩岸愈是有利。 


